花炮局2017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

预算说明
一、 部门职能职责:

醴陵市烟花鞭炮管理局是为市人民政府授权主管全市烟花鞭炮工作的正科级事业单位，全心致力于花炮产业的市场开拓、科研开发、人才培训、品牌打造和环境优化，主要承担贯彻落实国家相关产业发展政策，制定产业发展中长远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花炮人才引进及培训，花炮商会和产业集团组建，花炮及相关产业科研成果的开发和推广，花炮市场开发等方面工作，

二、 部门收支概况
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局机关，无所属二级预算单位。收入主要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支出既包括保障局机关基本运行的经费，也包括花炮订货会、中国国际烟花爆竹博览会等专项经费。
（一）收入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240.9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36.98万元上年结转4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240.9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36.68万元, 医疗卫生计划生育支出4.3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171.98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11.01万元（包括用于基本工资50.81万元、津贴补贴27.22万元奖金4.23万元，基本医疗保险4.3万元，机关养老保险缴费16.45万元，伙食补助费8万元等）；商品和服务支出51.1万元（包括办公用费12.2万元，差旅费13万元，会议费8万元，劳务费1万元，会务接待费8万元，工会经费1.56万元，福利费2.34万元，其他交通费5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住房公积金9.87万元。
2．项目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69万元，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花炮订货会30万元、中国国际烟花爆竹博览会35万元，上年结转4万元）等有关事业发展专项。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55.2万元，比上年度预算41.3万元，增加13.9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机关工作人员增加， 
（四)政府采购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20万元。

（五）“三公”等经费预算：
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数53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8万元、比上年减少2万元，减少原因是精简公务接待人次，降低接待公务接待标准。会议费45万元。“三公”经费预算数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因车改取消。

—— 2 ——

